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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

河湖“清四乱”专项排查整治不彻底。部分县（区）不

主动清理排查，对河湖管理范围内乱堆、乱占、乱建、乱采

“四乱”问题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熟视无睹，部分问题整

改销号后出现反弹。

问题类型

立行立改类 □

限期整改类 ☑

整改方案

编制情况
是☑ 否□ 编制单位

永德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

公室

组织

审核单位
永德县人民政府



计划

整改目标

持续推动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坚决遏增量、

清存量，实行清单、销号管理，确保取得实效，全面促进河

湖面貌持续好转。

整改目标

完成情况

一是印发《永德县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持续推进

全县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通

知》(永河组办发〔2022〕6 号)，重点

抓好河流管理范围内乱扔乱堆垃圾，倾

倒固体废物，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体，

污水直排，水面漂浮物聚集等问题排查

整治，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

二是依法依规办理审批涉河建设项

目，严把受理、审查、许可关，杜绝涉

河建设项目影响行洪安全，建设项目未

批先建、越权审批、批建不符现象产生，

持续深入河库开展巡查工作，以高压态

势打击非法行为。

三是严格实行销号管理，每月按时

上报问题清单，做到发现一个、增录一

个，问题彻底整改后及时申请销号，累

计共排查出河湖“四乱”问题 9 个，完

成整改销号 9个，完成率 100%。



整改措施

措施 1：认真组织开展新一轮自查

自纠、清理整治，对新发现的问题及时

制定整改方案，坚决遏增量、清存量，

确保新发现的“四乱”问题整改销号，

推进河湖“清四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责任单位
永德县人民政

府
整改时限

2022 年

年底前

取得明

显成效，

长期坚

持。

完成

情况

规定时限完成 ☑

其他情况：

措施 2：严格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

项目审批，落实涉河建设项目许可及监

管制度，严防出现未批先建、越权审批、

批建不符等违法违规问题。

责任单位
永德县人民政

府
整改时限

2022 年

年底前

取得明

显成效，

长期坚

持。

完成

情况

规定时限完成 ☑

其他情况：



措施 3：严格实行销号管理，督促

各县（区）每月 25 日前上报问题清单，

做到发现一个、增录一个，问题彻底整

改后及时申请销号。

责任单位
永德县人民政

府
整改时限

2022 年

年底前

取得明

显成效，

长期坚

持。

完成

情况

规定时限完成 ☑

其他情况：

环境违法

行为查处
是□ 否☑ 责任单位 办理情况

责任追究 是□ 否☑ 责任单位 办理情况

信息公开 是☑ 否□
信息公开

链接

自查自验结论及签字 经材料核实和现场核实，符合验收要求，同意上报组织验收。


